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情况
部门机构设置
1、贯彻执行国家、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国内外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方针. 政策。
2、贯彻执行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组织实施工业和信息化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协调解决县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指导行业技术规范和质量管理工作。
3、监测分析经济运行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负责紧急状态下重要物资生产组织工作；负责电力运行协调工作。
4、组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的规划、政策和标准；指导工业和信息化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以先进适用技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5、承担原全县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和电力行业管理工作。
6、负责全节能降耗综合协调工作，推动实施年度工作计划。负责全县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和节能监察工作。具体负责全县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工作。
7、负责全县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工作，组织协调相关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8、推进工业和信息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行业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指导工业和信息化相关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9、统筹推进全县信息化工作，协调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协调电子政务发展，推动跨行业、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和重要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10、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经济技术对外交流及合作工作；
内设机构有综合股、经济和信息化股两个。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事业编制10人；经费自理编制人；工勤编制名；实际5人；长期聘用临时工5人。
离退休人员27人，其中：离休 1人，退休26人。
（3） 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工业经济运行
一是坚持每季召开一次经济运行分析会，研究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监测，提高监测预见和分析判断能力，增强采取措施的针对性和工作推进的有效性，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在保证全县用电供给的基础上，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限制低产出企业用电，确保高效益企业电力需求。三是强化重点工业企业考核，激励企业争先进位，争做贡献，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四是推进工业与信息化融合，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五是推动建立银企合作关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引导企业统筹安排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节能工作
一是强化监督管理，抓好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工作。二是继续抓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确保新上项目符合国家节能政策。三是大力提升重点耗能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全部实现余热余压利用。四是继续实施节能电机覆盖工程，落后机电设备按政策淘汰。五是组织企业开展能效对标达标活动，提高工业领域节能降耗水平，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六是做好县节能领导组办公室职责，协调发改、住建、交通、质监、后勤服务中心等重要部门，做好各自领域节能工作。七是加强节能宣传工作，宣传节能低碳，努力营造节约能源的良好社会氛围，全面完成市下达的节能目标任务。
    3、加快推进全县电子商务发展步伐。建成岚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行。建立健全电子商务培训长效运行机制，推动岚县电商物流园和乡级基础物流设施的建设，使电子商务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助推器。
4、组织三次大型商业活动，增加我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精准扶贫
    继续实施“五亩翻番”计划，增加特色产业种植面积，以整村推进、金融扶贫、企业产业扶贫为载体，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与普明工业园区对接，实现劳动力定向输出。
 6、企业改制
水泵厂、二铁厂、木器厂、矿机厂、玻璃厂、皮件厂六户企业的改制工作全面完成。掌握未改制企业基本情况，为企业改制做好前期工作。
    7、信访稳定
全面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年内不发生非访、集体访、越级访。一是解决化肥厂、原侯家岩煤矿改制遗留问题。二是做好中兴水泥厂职工上访稳控工作。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24,786,136.70元。其中：财政拨款24,786,136.70元。2017年财政拨款6,806,264.37元，比上年增加17,979,872.33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1）人员支出预算2,340,447.00元，2017年人员支出2,347,712.00元，比上年减少7,265.00元。公用支出512,842.00元，2017年度公用经费739,604.00元，比上年减少226,762.00元。（2）项目支出预算7,209,476.34，2017年度项目款3,730,591.00元，比上年减少3,478,885.34元。主要项目是①行政运行	17年公用经费不足部分（涉及项目专业术语需做解释说明）
（二）2018年涉及政府采购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三）2018年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四）2018年三公经费共计0元，比去年减少0元，公务接待费 元，比上年度增加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元，比去年增（减）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比去年减少0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比去年减少0元）
    （五）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2018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运行经费，合计10,062,765.34元，比上年增加3,244,858.34元。
1.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实施情况说明
本年度根据上级确定的重点项目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并在预算执行年度在认真组织实施。
四、 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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